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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惠政办〔2015〕24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

传承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近年来，全区上下采取积极措施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

并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但是，面对新形势、新任务，我们在思想认

识和工作方法上仍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进，为强化在新型城镇化

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提出如下

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

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多措并举，分类施策，突出“依法保护、



— 2 —

积极利用、彰显文明、强化传承”的工作要求，实现惠济区新型

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互依存、相互融合、相得益彰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通过对文化遗产进行梳理保护利用，彰显惠济区在华

夏历史文明起源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;

（二）通过集中系列宣传，全面展示惠济区在文化遗产保护

传承中的新思路、新举措、新亮点、新成果;

（三）通过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建设工作，充分发挥文化

遗产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双重作用，为惠济区文化新城建设注

入生命力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成立以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张卫民为组长，区政府副区长戴

玉振为副组长，区委宣传部、区发改统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规划

分局、区国土局、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、区文化旅游局、区

民政局、区教体局、区规划发展中心、区地方史志办公室，各镇

（街道）为成员单位的惠济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保

护传承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组织、协

调、推进、指导、督导等日常工作。区文化旅游局局长赵会勇任

办公室主任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丁明伟、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

潘海燕任副主任。

四、主要任务及分工

（一）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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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文物梳理建档工程

结合 2007 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，根据近十年

来村镇变迁情况，组织开展全区文化遗存再普查。对全区文物点

进行再次梳理，根据不同的级别、特点、现状和保护需求，实事

求是地制定具体分类保护方案，并进一步完善保护档案台账。

牵头单位：区文化旅游局

责任单位：区规划分局、区规划发展中心、区新型城镇化建

设办公室，各镇（街道）

具体分工：区文化旅游局负责指导各镇（街道）对“三普”

名录登记在册的文物点进行梳理甄别上报;对需原址保护和迁建

异地保护的文物点拟定保护方案，完善保护档案台账，并纳入“五

规合一”推进实施。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、区规划分局、区

规划发展中心负责提供全区纳入城镇化建设拟拆迁村镇名录。

完成时限：7 月 31 日前完成未来三年内拟拆迁村镇名册统

计; 8 月中旬完成文物点梳理甄别；8 月下旬按程序向省、市文

物局上报名单；9 月底前完成保护方案制定，保护档案台账建立，

纳入“五规合一”。

2.传统村落保护工程

制定全区传统村落普查、认定及保护工作方案。对全区传统

村落分布及保存现状进行全面普查，根据普查结果，制定“历史

文化风貌特色村”和“自然生态风貌特色村”保护利用规划，对

村庄后续建设按规划要求审批，保持风貌协调，并作为新型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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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积极组织实施。

牵头单位：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

责任单位：区规划分局、区规划发展中心、区文化旅游局，

各镇（街道）

具体分工：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负责制定传统村落普

查、认定工作方案，组织开展认定工作，指导各镇（街道）按照

工作方案落实各项工作;区规划分局负责协调区相关部门与市规

划局对接做好涉及传统村落保护工程的相关规划工作，并按要求

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“五规合一”;区文化旅游局负责传统村落

中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指导工作;各镇（街道）具体负责实施辖

区内传统村落保护的各项工作。

完成时限：8 月上旬。

3.“乡村记忆”强化工程

实施四种方法进行“乡村记忆”保护。

（1）固本法。对周边条件好、规模较大、数量较多、特色

明显的古民居等建筑文化遗存要实施就地原址保护利用，打造美

丽乡村;

（2）归园法。各镇（街道）要结合实际情况，将零星分散

于空心村落的建筑遗存按有关规定迁移到文化遗存集中展示区，

以露天博物馆形式扎堆保护利用，提升地方文化品位，组合发展

文化旅游产业;

（3）命名法。在新建社区、建筑物及居民住宅区、道路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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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设施命名中要融入原有村镇历史文化符号;

（4）编史法。全区所有村镇要编写村史，在新型农村社区

中建立村史馆。

牵头单位：区规划分局、区规划发展中心

责任单位：区地方史志办公室、区民政局、区文化旅游局，

各镇（街道）

具体分工：区规划分局负责协调市规划局配合相关部门做好

涉及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相关规划工作;区地方史志办公室

负责指导、组织村史编制工作;区民政局负责指导新建社区、建

筑物及居民住宅区、道路的命名工作;区文化旅游局协助按照文

物保护法律法规有关要求，落实报批手续等服务工作;各镇（街

道）具体负责辖区内村史馆、美丽乡村、文化遗存集中展示区规

划建设工作。

完成时限：9 月底。

（二）大力开展宣传工作

1.集中宣传工作

制定宣传工作方案，利用 2015 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节点，

用 10 至 15 天的时间，集中宣传近年来区委、区政府及社会各界

关心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，展示保护利用成果，展

望文化遗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。

牵头单位：区委宣传部

责任单位：区文化旅游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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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分工：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及组织领

导工作;区文化旅游局负责提供宣传素材;各镇（街道）负责宣传

计划制定、宣传形式策划、宣传内容采编、发布等工作。

完成时限：8 月上旬。

2.日常宣传工作

相关部门要与自身工作相结合，通过编写教材、拍摄宣传片、

制作文艺精品等系列活动，持续、系统宣传文化遗产，营造全社

会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。

牵头单位：区委宣传部

责任单位：区教体局、区文化旅游局

具体分工：区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制定总体方案及组织领导工

作;区教体局配合市教体局做好校本教材的编写工作，并纳入教

学计划;区文化旅游局配合市文物局负责拍摄文物旅游宣传片、

文物旅游推介工作，在适当地点设置文物旅游交通引导标识牌。

（三）加快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建设工作

配合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在建的运河遗产博物馆文化遗产保

护展示设施项目和拟建的西山遗址世界城市文明博物馆、世界遗

产博览园等项目的有关建设工作。

牵头单位：区文化旅游局

责任单位：区发改统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国土局、区规划分

局、区规划发展中心

具体分工：区文化旅游局配合市文物局做好项目的组织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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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、实施及协调工作;区发改统计局配合市发改委做好项目的审

批工作;区财政局配合市财政局做好项目资金的拨付工作;区规

划分局配合市规划局做好相关规划工作;区国土局配合市国土局

做好土地指标及报批工作，中原文化艺术学院旧校址确定划为西

山遗址世界城市文明博物馆、世界遗产博览园使用的部分移交市

文物局的相关协调工作。

五、考核机制

（一）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各镇（街道）新型城镇化建

设内容进行考核;

（二）领导小组对各镇（街道）和区直单位工作台账的建立、

规划编制、保护方案、工程建设、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进

行督促检查;

（三）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成效突出的地区和单位给予

表彰，对出现问题造成文化遗产破坏，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

和个人进行调查处理。

责任单位：区政府督查科、区文化旅游局

2015 年 7 月 24 日



主办：区文化旅游局 督办：区政府办公室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7月 24 日印发


